
 

 

 

广科院字〔2022〕202 号 

关于郝德鸿等同志免职的通知 
 

校属各部门： 

根据工作需要，经学校研究，决定免去： 

郝德鸿  财经学院副院长职务 

陈严春  外国语学院副院长职务 

刘亚军  艺术设计学院副院长职务 

陈朝大  机电工程学院副院长职务 

陈智慧  机电工程学院副院长职务 

姜炳春  教务处副处长职务 

 

 

广东科技学院 

2022 年 7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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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科技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7月 7日印发 


